
地方行政 
政府於1982年實施「地方行政計劃」，在全港各區設立一

個區議會及一個地區管理委員會。該項計劃旨在更有效地

協調政府在地區層面提供的服務及設施，以確保對地區的

需要及問題作出回應，並鼓勵市民參與地區事務。由1997
年7月1日至1999年12月31日，前區議會由臨時區議會取

代，而各臨時區議會亦自2000年1月1日起被18個新成立的

區議會所取代。 
 
民政事務總署的角色：民政事務總署負責推行「地方行政

計劃」、社區建設活動、社區參與活動、鄉郊小工程和地

區小型工程，以及旅館、床位寓所和會社的發牌事宜。該

署一直致力推廣良好大廈管理的概念，並與其他政府部門

緊密合作，務求不斷提升全港大廈管理水平。此外，該署

亦負責監察為新來港定居人士提供的服務，並制定措施以

切合他們的需要。該署亦協助宣傳與政府主要政策、策略

及發展計劃有關的信息，並在有需要時促進市民對這些事

務的了解。此外，該署會就影響社區的有關問題，收集和

評估市民的意見。民政事務總署主要透過分布於全港的 
18個民政事務處，執行上述職務。 
 
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身為各民政事務處主管的民政事務

專員，是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在地區層面的代表，負責直

接監督「地方行政計劃」在區內的運作。民政事務專員負

責落實和統籌有關地區計劃的工作，確保區議會所提出的

建議獲得適當的跟進，並推動區內居民參與地區事務。此

外，民政事務專員亦須與社區的各階層人士保持密切聯

絡，並向政府反映他們所關注的事務及問題。民政事務專

員有責任確保透過部門之間的磋商及合作，迅速解決地區

問題。民政事務專員亦作為區議會及部門之間的橋樑，協

調雙方的溝通。 
 此外，民政事務專員亦在各方面參與社區事務。如有

法人團體與居民出現爭議，他會擔當調停的角色。同時，

他會擔當諮詢和聯絡的角色，為大廈管理團體提供協助。

他亦為公眾提供諮詢服務，讓市民更易於使用政府所提供

的各種服務及資訊。在緊急情況下，民政事務專員負責協

調各部門的工作，以確保在其管轄的地區提供有效的救援

服務。 
 
 

區議會的角色：區議會在地區事務以至影響全港的事宜方

面，擔當非常重要的諮詢角色。區議會的職能如下： 
(甲) 就以下項目向政府提供意見： 

— 影響地區人士的福利的事宜； 
— 區內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 
— 政府為各區制定的計劃是否足夠及施行的先後

次序；及 
— 各區就地區公共工程和社區活動獲得的撥款的

運用； 
(乙) 在就有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 

— 區內的環境改善事務； 
— 促進區內文娛康樂活動的工作；及 
— 區內的社區活動。 

 
 區議會亦參與管理部份地區設施，包括社區會堂、公

共圖書館、休憩場地、體育場所、公眾泳池及泳灘。 
 區議會致力推行、籌辦和贊助社區參與計劃及活動，

以加強社區精神及社區團結，並促進區內的民生福利。這

些計劃及活動包括大規模的區節，以及各類推廣文化體

育、關懷弱勢社群、培養閱讀習慣及促進文化共融等項

目。區議會又透過推行地區小型工程，例如興建休憩花園

和避雨亭，以及進行美化巿容種植工作，在改善地區環境

方面取得了顯著的成果。自2008/09年度開始，政府每年

向區議會撥款3億元供推行社區參與計劃及活動，另提供

每年3億元的專用基本工程整體撥款，以進行區議會提出

的地區小型工程。 
 
諮詢區議會：各部門會派代表出席區議會會議聽取意見，

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按照其建議落實各項計劃，以及知會區

議會關於政府的政策及計劃，尤其是各部門在區內進行的

工作，以及各項可能影響民生、居住環境或區內居民福祉

的地區事務。 
 
區議會的組成：第三屆區議會由2008年1月1日開始運作。

區議會共有534名議員（包括民選議員405名、經行政長官

委任的委任議員102名，及以新界鄉事委員會主席身分晉

身區議會的當然議員27名）。區議會議席的分布如下： 
 
 



市區的區議會： 議席數目 
中西區 19 
東區 46 
九龍城 27 
觀塘 42 
深水埗 26 
南區 21 
灣仔 14 
黃大仙 31 
油尖旺 20 
  —— 
 合計： 246 
 
新界的區議會： 議席數目 
離島 22 
葵青 36 
北區 25 
西貢 30 
沙田 46 
大埔 26 
荃灣 24 
屯門 37 
元朗 42 
  —— 
 合計： 288 

總數： 534 
 
地區管理委員會：各區的地區管理委員會由民政事務專員

擔任主席。該會是一個官方委員會，成員包括區內各主要

部門的代表。地區管理委員會為各部門提供討論的場合，

以探討和解決區內的問題。委員會對區議會的建議及要求

作出積極的回應，並在每次區議會會議中，就其工作提交

詳盡的書面報告。 

 為加強地區管理委員會與區議會之間的溝通，區議會

主席、副主席及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的主席均獲邀出任地

區管理委員會的委員。 

 
分區委員會：分區委員會最初於1972年成立，當時的主要

目的是推動巿民參與「清潔香港運動」及「撲滅暴力罪行

運動」。現時，分區委員會的職能包括推動公眾參與地區

事務；就籌辦社區參與活動及推行由政府贊助的計劃，提

供意見並加以協助；並就影響該分區的地方問題提供意

見。多年來，分區委員會一直在所屬地區擔當重要的角

色，是當地社區與政府之間的橋樑。 
 分區委員會的委員來自社會各階層，包括有關地區的

區議員，全部由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委任。現時全港共有 
63個分區委員會。一般來說，每個分區委員會所服務的範

圍有居民及流動人口（包括工人、購物人士、遊客等）約

7至13萬人。 

 
互助委員會：互助委員會是由大廈住客組成的志願組織。 
 互助委員會計劃最初以私人多層大廈為推廣對象，其

後迅速擴展至公共屋邨、工廠大廈、臨時房屋區及寮屋

區。截至2009年6月底，全港共有2 793個互助委員會，遍

布港九新界各區。 
 互助委員會的基本目標，是在住戶之間建立睦鄰和互

助的精神、提高居民的責任感，並改善大廈內的治安、居

住環境及管理成效。互助委員會就足以影響個人與社區福

利的問題，為政府與居民之間提供一個互相溝通的途徑，

並為居民提供機會，共同參與各項社區活動。 
 
業主立案法團：業主立案法團是私人大廈業主根據《建築

物管理條例》成立的法人團體。業主立案法團是法定團

體，具有若干法律權力管理大廈。截至2009年6月底，全

港共有8 848個業主立案法團，其中6 940個是在各區民政

事務處協助下成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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